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遴选公告
现向社会公开遴选北京市朝阳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的承担单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申请单位
具备能力的企业

三、采购项目
1.项目名称：朝阳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

2.项目类别：购买服务类
3.工作内容： 

为做好2023年中央补助地方精神卫生项目工作，进一步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工作，结合朝阳区实际情况，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抑郁症筛查、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调查，主要包括：

选择辖区内全日制小学、中学、高中、高等院校（或职业学校）至少各2所，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抑郁症筛查、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调查，并建立数据库，出具分析报告；

结合测评结果和实际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知识宣教。
四、具体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项目申请单位应根据自身优势和项目需要，精心组建团队，为该项目提供必要支撑条件，保证充分时间投入，确保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

3.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有相关业绩，特别是在教育行业、卫生行业有相关服务经验优先；
4.项目涉及的所有文件、协议、单位信息、个人信息等资料，以及合作过程中所知悉的对方秘密，均负有保密义务。除非经双方协商一致，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双方均将制定规章制度，以使双方人员及其获知对方保密资料的相关公司的人员，同样遵守本条所述的保密义务。
五、申报和评审事宜
1.申报期限：2023年4月13日至2023年4月21日
2.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3年4月21日前将盖章的《承办申请书》电子扫描件提交至邮箱：cyqwjwfjk@bjchy.gov.cn，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朝阳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字样。
3.组织评审：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报价、企业实力、相关业绩、工作方案等方面，对申请单位进行评估，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
4.结果公示：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将对评审结果在朝阳区政府网站(www.bjchy.gov.cn)予以公示。
六、预算经费
北京市朝阳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预算经费16万元（人民币拾陆万元整）。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高老师

联系电话：65065070
附件：北京市朝阳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承办申请书
附件
承办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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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单位简介
	


三、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四、申报单位承诺
	我们确认项目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